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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1 

人民自决的权利 
 
 
 

普遍实现人民自决的权利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第 61/150 号决议请秘书长就普遍实现人民自决权的问题向大会第六十

二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是根据这项要求编写的。报告摘要介绍了人权理事会

审议此问题的相关发展。报告还扼要介绍了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委员会关于以条约为基础的实现人民自决权人权准则的有关意见。 

 

 
 

 * A/6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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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第 61/150 号决议请人权理事会继续对外国军事干预、侵略或占领导致

人权，特别是自决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给予特别注意，并请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大

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本报告是根据第 61/150 号决议第 6 段编写的。 

2. 本报告摘要介绍人权理事会审议实现自决权问题的相关发展，并摘要介绍人

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最近在审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提交的两个公约第一条所保

障自决权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后提出的结论意见。 

 

 二. 人权理事会对实现人民自决权利问题的审议情况 
 
 

3. 继 2006 年 7 月 5 日和 6 日举行第一届特别会议审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

状况之后，人权理事会于 2006 年 11 月 15 日举行了第三届特别会议，“审议因以

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军事入侵，包括最近对加沙北部的入侵和对贝特哈农

的袭击造成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并就此采取行动”。理事会第 S-3/1 号决议决

定，紧急派遣一个高级别实况调查团前往贝特哈农，除其它外，对受害者状况进

行评估，满足幸存者的需要，以及就如何保护巴勒斯坦平民不受以色列任何进一

步袭击提出建议。 

4. 此后，在第三和四届常会上，理事会通过了第 3/1 和 4/2 号决议，涉及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和人权理事会第S-1/1和S-3/1号决议后续行动。第S-1/1

和 S-3/1 号决议是分别在第一和三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涉及有关实现自决权的

问题。理事会要求执行第 S-1/1 号和 S-3/1 号决议，包括紧急派遣实况调查团。 

5. 人权理事会于 2007 年 6 月 11 日至 18 日举行了第五届会议，审议 1967 年以

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提出的关于人权理事会

第 S-1/1 号决议未执行问题的报告（A/HRC/5/11）以及第 S-3/1 号决议所设贝特

哈农高级别事实调查团的报告(A/HRC/5/20)。2007 年 6 月 18 日，人权理事会未

经表决决定，推迟对题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人权理事会第 S-1/1 和

S-3/1 号决议的后续行动”的 A/HRC/5/L.5 号决议草案采取行动。 

6.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五届会议提出了一份关于黎巴嫩问题调

查委员会报告后续行动的报告(A/HRC/5/9)。人权理事会 2006 年 8 月 11 日第

S-2/1 号决议所设黎巴嫩问题调查委员会于 2006 年 12 月 1 日向理事会提出了报

告(A/HRC/3/2)。高级专员报告概述了国际社会为具体落实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而

发起的广泛活动和方案。报告还强调指出，必须将人权纳入任何恢复进程以确保

加强可持续性，这一点可以从战后黎巴嫩清楚地看到。落实调查委员会建议的活

动范围以及所有将人权纳入重建进程的努力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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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2007 年 3 月 21 日第四届会议上，人权理事会审议了利用雇用军作为侵犯

人权阻止人民行使自决权利的手段问题工作组的报告(A/HRC/4/42)。依照理事会

2007 年 3 月 30 日第 4/105 号决定，题为“以雇用军为手段侵犯人权和阻挠人民

行使自决权”的第 A/HRC/2/L.19 号决定草案的审议被推迟到理事会第五届会议。

2007 年 6 月 20 日，根据第 5/102 号决定，理事会未经表决决定，推迟对该决定

草案采取行动。 

8. 2007 年 6 月 18 日，根据题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1 号决

议，理事会通过了议程，其中包括一个特别项目，即关于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

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的项目 7。按照理事会工作方案框架，项目 7 还涉及巴勒斯坦

人民的自决权。上述决议的附件详述了理事会全球定期审查机制。题为“审查依

据”的附件 A 节确认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之间互补和关联的性质，并规

定审查应考虑到可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三.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结论意见 
 
 

9.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提出了自决原则。《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一条第一款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第一款都确认所有人

民都有自决权。这两项公约的第一条第三款都规定，各缔约国，包括那些负责管

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有义务在符合《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

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10. 人权事务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最近在审议缔约国根据《公

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六

和第十七条提交的定期报告时讨论了自决权问题。以下各节内摘要介绍这些意

见。 

 

 A.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结论意见 
 

1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关于挪威和美利坚合众国土著人民问题的结论意见中

讨论了与自决权有关的几个问题。 

12. 在 2006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关于挪威的结论意见中，人权事务委员会欢迎 

 “缔约国与萨米庭人于 2005 年 5 月 11 日达成协议，规定中央政府当局

和萨米庭人之间的协商程序，并通过《芬马克法案》，促进《公约》第一和

二十七条”（CCPR/C/NOR/CO/5,第 5 段）。 

13. 在 2006 年 7 月 27 日通过的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结论意见中，委员会 

 “关切地注意到，缔约国未就委员会先前关于原居民和土著人民权利消

失问题的建议采取行动。委员会注意到《第五修正案》提供的保障适用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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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联邦政府与印第安部落条约的获取土地情形，但感到关切的是，在其他

情况下，特别是在将土地指定为保护区或以长期拥有和使用为由占有的情况

下，部落财产权会因国会管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全权而在不经过适当程序和不

作出公平赔偿的情况下丧失。委员会还感到关切的是，对印第安和阿拉斯加

土著部落及其土地永久托管权的概念，以及在管理所谓印第安个人货币账户

中实际行使托管权，可能侵犯他们根据《公约》充分享有权利。最后，委员

会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收到足够资料以说明第 103-150 号公法对夏威夷土著

原居民状况的影响。这项公法为非法推翻夏威夷王国向夏威夷土著人民道

歉，因为这导致压制夏威夷人民的固有主权（《公约》第一、二十六和二十

七条以及第二条第三款）。”（CCPR/C/USA/CO/3/Rev.1,第 37 段）。 

14. 委员会建议， 

 “缔约国应根据国会的印第安事务全权审查其关于土著权利消失问题

的土著民族政策，并给予土著民族与非土著人民相同程度的司法保护。缔约

国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根据《公约》第一和二十七条确保所有土著民族的权

利，使他们在影响其自然环境和生存手段以及自己的文化的决策中具有更大

影响。”（同上）。 

 B.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 
 

15.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 2007 年 5 月 18 日通过的关于芬兰的结论意

见中讨论了自决权的有关问题。委员会在结论意见中表示了以下关切， 

 “尽管缔约国为解决萨米族家园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问题做出了努力，

但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非常不确定，影响萨米人维护和发展传统文化和生活

方式，特别是养驯鹿的权利。委员会还注意到，由于迄未解决萨米家园土地

权问题，致使芬兰无法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独立国家内土著和部落民族

的第 169 号公约》。”（E/C.12/CO/FIN/5,第 11 段）。 

委员会在其建议中敦促 

 “缔约国优先考虑与有关各方，包括与萨米议会密切协商，寻找萨米家

园土地所有权和使用问题的适当解决办法，然后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独

立国家内土著和部落民族的第 169 号公约》。”（同上，第 20 段）。 

 


